天津泰达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滨海热电厂一期2#锅炉75t/h恢复额定出力改造项目达标排放验收意见
2021年6月，建设单位进行了天津泰达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滨海热电厂一期75t/h 2#锅炉恢复额定出力项目改造。企业高度重视环保问题，为论证本项目改造后是否能够达标排放，编制了本次达标排放环保验收报告。对2号锅炉进行达标排放验收。2021年12月23日天津泰达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邀请三名专家通过线上审核方式对“天津泰达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滨海热电厂一期2#锅炉75t/h恢复额定出力改造项目”进行了2号锅炉达标排放验收工作。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情况
本项目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大街27号热源五厂厂区内。位于第十一大街北侧，睦宁路东侧，第十二大街南侧。本项目建设内容为对滨海热电厂一期2#锅炉75t/h恢复额定出力改造。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对锅炉本体受热面、旋风分离器、布风系统、返料器及返料风系统、落煤管、点火器、增设飞灰再循环、配风系统、碎煤系统及配套的电气系统和热工自动化系统等进行优化改造。
（二）投资情况
项目立项投资概算为390万元。
（三）验收范围
本次环保验收为滨海热电厂一期75t/h 2#锅炉恢复额定出力改造项目的建设内容及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气
本项目涉及废气的污染物主要为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烟气黑度、烟气温度，依托原有废气治理设备脱硝系统（SNCR+SCR）、布袋除尘设备、脱硫塔、喷淋塔处理后通过100m排气筒排放至大气中。
厂区设置了在线监测设备，并联网实时监测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的排放情况。
（二）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罗茨风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且安置于建筑内，设置减振基础，风机安装消声器，增加隔音罩等措施处理后，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三、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验收监测期间锅炉与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一）废气
项目验收监测期间设施正常运行，2号75t/h燃煤锅炉运行负荷为80%，1、3号锅炉停运。2号锅炉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汞及及化合物、烟气黑度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满足排放标准。
（二）厂界噪声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东侧噪声昼间范围58~60dB（A），夜间为50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区域标准；南、西、北三侧昼间噪声范围为56~60dB（A），夜间为50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4类区域标准限值，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满足排放标准。
（三）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涉及到排放总量的污染物为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经计算，项目实施后，全厂氮氧化物排放量为51.42t/a，全厂二氧化硫排放量为5.999t/a，全厂颗粒物排放量为12.557t/a，一期75t/h 2#锅炉恢复额定出力改造后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排放量满足总量要求。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本项目产生的各类污染物均采取了合理有效的处理措施，监测结果达到验收执行标准，废气治理设施排气筒进行了规范化设置，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五、验收结论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本项目各项污染物均符合排放标准，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环评及批复要求。根据项目验收监测报告结论和验收工作组讨论，基本符合环保验收条件，项目达标排放环保验收合格。

[bookmark: _GoBack]六、后续要求
建议加强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的落实和环保设施的定期检查及维护，避免设施及烟气管道出现漏气情况。严格监管烟气旁路管道使用情况，不得出现非法排放情况。加强环保设施的维护，确保运行效果，按环境监测计划定期开展环境监测，保证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等要求定期开展自行监测，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七、验收工作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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